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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8年1月18日6时05分，刘丁驾驶轿车（无保险）搭载范乙、万某，行至某高速路段，骑、轧右侧车行道、应急车道之间实线，车头右侧碰撞因故障停在应急车道陈乙驾驶的轿车（陈乙半躺在副驾驶座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陈乙轿车右前角再碰撞道路右侧防护栏，刘丁轿车头东尾西横向停在车行道，造成陈乙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刘丁、范乙、万某三人受伤，两车损坏。约14分钟后，王某驾驶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货车（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右侧车行道从后驶至上述地点，因疏忽大意，车身右侧碰刮刘丁轿车尾部，刘丁轿车被碰刮后再次轻微碰刮陈乙轿车尾部，造成范乙受伤，三车损坏。交警认定，第一部分事故，刘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陈乙、范乙、万某无责任；第二部分事故，王某、刘丁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陈乙、范乙无责任。
陈乙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刘丁、王某及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赔偿陈乙死亡损失，要求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范乙经救治无效死亡，其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及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陈乙轿车交强险及商业险公司--某乙保险公司佛山分公司赔偿范乙死亡损失，主张陈乙在应急车道停车但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应承担第一部分事故次要责任；主张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50%责任比例。
【判决书正文】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2018)粤0604民初7685号民事判决
原告：梁某，女，汉族，1986年8月28日出生。
原告：陈甲，男，汉族，1950年10月15日出生。
原告：卜某，女，汉族，1954年8月29日出生。
原告：陈丙，女，汉族，2014年6月22日出生。
原告：陈丁，男，汉族，2016年1月27日出生。
被告：刘丁，男，汉族，1994年2月10日出生。
被告：王某，男，汉族，1969年5月19日出生。
被告：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
被告：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
原告梁某、陈甲、卜某、陈丙、陈丁诉被告刘丁、王某、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简称某运输公司）、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简称某甲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受理，并于2018年9月13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刘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某甲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某运输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因新标准变更后）：
1.判令被告刘丁、王某、某运输公司连带赔偿原1992320.28元（包括医药费73496.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护理费3000元、丧葬费46284.50元、交通费8000元、食宿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21039元、家属误工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2.判令被告某甲保险公司在其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件的具体分析
2018年1月18日6时5分许，被告刘丁驾驶琼BN号小轿车行至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53KM+500M处，骑、轧右侧车行道与应急车道之间的实线行驶，因其过错碰撞到陈乙驾驶的因故障停靠应急车道的粤EN号小客车，粤EN号小客车右前角再碰撞道路右侧波型防护栏，造成陈乙受伤。约14分钟后，被告王某驾驶粤AJ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右侧车行道从后驶至上述地点时，王某因疏忽大意，致使粤AJ号轻型厢式货车车身右侧刮琼BN号小轿车尾部，琼BN号小轿车被碰刮后再次碰刮粤EN号小客车尾部。事故发生后，陈乙经送医院抢救十天无效，于2018年1月28日死亡。
【案情概括】
第一部分事故：2018年1月18日6时05分，刘丁驾驶轿车（无保险）搭载范乙、万某，行至某高速路段，骑、轧右侧车行道、应急车道之间实线，车头右侧碰撞因故障停在应急车道陈乙驾驶的轿车（陈乙半躺在副驾驶座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陈乙轿车右前角再碰撞道路右侧防护栏，刘丁轿车头东尾西、横向停在车行道，造成陈乙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刘丁、范乙、万某三人受伤，两车损坏。
第二部分事故：约14分钟后，王某驾驶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货车（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右侧车行道从后驶至上述地点，因疏忽大意，车身右侧碰刮刘丁轿车尾部，刘丁轿车被碰刮后再次轻微碰刮陈乙轿车尾部，造成范乙受伤，三车损坏。
各自责任：经由交警认定，第一部分事故，刘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陈乙、范乙、万某无责任；第二部分事故，王某、刘丁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陈乙、范乙无责任。

【原告诉求分析】（甲保险公司）
【诉求】（第一部分事故）
陈乙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刘丁、王某及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赔偿陈乙死亡损失，要求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分析】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前后共有两个部分。
受害人陈乙的受伤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完全是第一部分事故造成的。第一部分事故与王某驾驶的机动车并无关联，王某不需要承担任何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某甲保险公司作为王某驾驶的粤AJ号车的承保单位，也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在第二部分事故中，王某驾驶的粤AJ号车右侧碰刮到刘丁驾驶的琼BN号车辆，琼BN号车辆被碰刮后再次轻微碰刮到粤EN号车辆尾部。纵观一系列碰撞行为可知，王某驾驶的粤AJ号车，导致琼BN号车上人员范乙严重受伤的原因力、作用力极其微小，对于陈乙死亡结果而言，更是没有原因力和作用力，即陈乙死亡结果与王某驾驶的车辆没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对陈乙的死亡结果，王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某甲保险公司在第一起事故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诉求】（第二部分事故）
范乙经救治无效死亡，其亲属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及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陈乙轿车交强险及商业险公司--某乙保险公司佛山分公司，赔偿范乙死亡损失，主张陈乙在应急车道停车但未在来车方向合规设置警告标志（道路安全规定要求，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紧急事故停靠在应急车道的车辆应该打开危险警报灯，并且在车后的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应承担第一部分事故次要责任；主张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50%责任比例。
被告王某、某公司赔偿785844.08元予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支付。被告某甲保险公司、被告某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四位被告承担。
【分析】
（1） 王某驾驶机动车观察、判断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一方面过错，承担该起事故同等责任。此外刘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停车，未在事故车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承担该起事故同等责任。
（2） 王某驾驶的粤AJ号车为被告某运输公司所有，该车在某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率的商业三者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向伤者范乙垫付医疗费用8万元，保险责任限额尚余104万元。
（3）     原告损失如下：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471334.88元，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后事亲属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004523.27元，共计1475858.15元。
被告某甲保险公司已在粤AJ号车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尚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3-9项，包括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ps:事故判决的时间为2020年9月19日之前，此时尚未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告某乙保险公司应在粤EN号车所投保的交强险无责任医疗费限额内、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分别赔偿1000元及110000元予六原告。先由交强险进行赔付，分为有责和无责
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损失1343858.15元，因范乙未系安全带，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故本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5%的责任，即67192.91元，这样的判决是合理的。
而有关于后续赔偿，交强险赔付后损失赔偿按责任比例划分：
余额1276665.24元，根据责任比例的划分，被告王某应承担25%，即319166.31元。扣减被告某甲保险公司已垫付的70000元，其尚应在商业笫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249166.31元。综上，被告某甲保险公司、某乙保险公司分别应赔偿359166.31元（110000元+249166.31元）、12000元于原告。王某驾驶的货车在某甲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性三者险，某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付
（4） 综上，被告某甲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了1万元，在商业三者险内垫付了7万元。核算损失和责任比例后，确定某甲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总共赔偿12万元（含医疗费用限额1万元和死亡伤残限额11万元，ps:事故判决的时间为2020年9月19日之前，此时尚未实行新的责任限额），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319166.31元；某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偿12000元。（医疗费用限额1000元+死亡伤残限额11000元ps:事故判决的时间为2020年9月19日之前，此时尚未实行新的责任限额）
【诉求】
范乙经救治无效死亡，其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广州市某运输有限及某甲保险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陈乙轿车交强险及商业险公司--某乙保险公司佛山分公司赔偿范乙死亡损失，主张陈乙在应急车道停车但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应承担第一部分事故次要责任。
【分析】（针对乙保险公司赔偿分析）
由原告诉求分析乙保险公司主要是在第一部分事故中负有责任。
事故发生后，范乙被送至佛山绿康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3月17日出院，住院58天，同年3月17转至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4月24日出院，同年4月28日死亡。根据警方对事故发生过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第一部分的交通事故中，刘丁驾驶车辆与陈乙车辆发生碰撞，导致琼BN号中三人以及粤EN号中陈乙均受到伤害。而事故当事人陈乙驾驶的机动车发生故障后将车辆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其未迅速报警的违法行为，与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不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过错，因此陈乙对该起事故无责任。
因此第一部分事故对范某造成的伤害在确定陈乙对于第一起事故为无责任后，根据我国的赔偿强制性三责险无责任赔偿限额的规定，某乙保险公司（陈乙所投保强制性三责险保险公司）应赔付医疗费用1000元以及死亡伤残费用11000元，共计12000元（根据未更改的强制性三责险赔偿限额规则计算。若依据现行强制性三责险赔偿限额计算，某乙保险公司应赔偿医疗费用1800元，死亡伤残费用18000，共计19800元）。原告方所要求某乙保险公司赔偿诉讼费用，由于在交强险中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诉讼费用属于除外责任，某乙保险公司无需赔偿其诉讼费。
   同时，在刘丁驾驶过程中，范乙作为乘客未认真履行安全驾驶规范，未系安全带对其受伤死亡具有一定的影响因素，范乙也应当自行承担部分医疗费用。
【刘丁赔偿责任分析】
刘丁由于未投保机动车相关保险，因此仅能享受其他车辆的三者险里的赔偿，要自行承担自己的财产损失和医疗费用，并且承担相应的对于另外两个车辆的赔偿责任。
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对事故责任认定如下：
就第一部分交通事故，刘丁驾驶机动车因观察、判断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骑、轧右侧车行道与应急车道之间的实线行驶，及在乘坐人员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时驾驶机动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三项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是导致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全部过错，承担该起事故全部责任；无证据证明当事人陈乙驾驶的机动车发生故障后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有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过错，对该起事故无责任；无证据证明当事人范乙、万某两人乘坐机动车有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过错，对该起事故无责任。
就第二部分交通事故，王某驾驶机动车观察、判断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一方面过错，承担该起事故同等责任；刘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停车，未在事故车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承担该起事故同等责任；无证据证明陈乙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有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过错，对该起事故无责任；无证据证明范乙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有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过错，对该起事故无责任。
简单概括即为：在第一部分交通事故中，刘丁车全责，陈乙车无责。在第二部分交通事故中，王某车与刘丁车等责，陈乙车无责。
法院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予以采信，对于被告刘丁“在第一起事故中，受害人陈乙对自身损失存在过错，刘丁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应承担不低于30%的责任。”的辩称不予采信。并且法院认为陈乙受伤死亡于第一部分交通事故，第二部分交通事故与陈乙的死亡后果无关联，无因果关系，而被告刘丁对第一部分事故负全部责任，故王某、某运输公司和某甲保险公司对于第一部分交通事故之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又因为刘丁未投保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所以本案中，由刘丁一人承担对陈乙的赔偿责任——包括死亡伤残费用1430314.57以及财产损失（本判例中未提及财产损失），减去刘丁已为陈乙家属垫付的42000元，刘丁还需赔付1388314.57+财产损失（本判例中未提及财产损失）。
案件二，是刘丁车上人员及相关家属对王某、其所属货运公司、货运公司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保险人提起的诉讼，要求被告赔偿范乙的死亡损失以及该次事故中原告的其它损失。
本案中范乙的死亡同样涉及到两部分交通事故。
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对事故责任认定同上，即：在第一部分交通事故中，刘丁车全责，陈乙车无责；在第二部分交通事故中，王某车与刘丁车等责，陈乙车无责。
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范乙的死亡与本次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院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予以采信，酌定造成范乙死亡的原因中，范乙自身未系安全带担责5%，剩余的95%责任中，第一部分交通事故占75%，第二次交通事故占25%。对于某甲保险公司“王某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应不超过10%”的辩称不予支持。
刘丁车为刘丁所有，在此次事故中由刘丁驾驶，但在诉讼中所有原告明确放弃向刘丁主张权利，故刘丁无需赔偿。
法院计算死亡伤残费用合计为1475858.15元，保险公司赔付交强险后剩余的数量的95%x25%（即23.75%）由商业三责险与王某承担。王某应赔付商业三责险赔付后剩余的数量。（本案中依旧没有提及财产损失的赔偿处理）




【案例出处】
https://mp.weixin.qq.com/s/IiD9ANsIciqo3JYA6lhSrA
【2019年度十大保险诉讼案例】之四：多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认定
